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协会定期船舶保险附加协会战争罢工险条款-1 1/10/83

C00006031622025102816023

1 保险责任

除责任免除条款中另有规定外,本保险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船舶的损失或损害：

1.1 战争、内战、革命、造反、叛乱或由此引起的内乱或任何交战方之间的敌对行为；

1.2 捕获、扣押、扣留、拘禁或羁押以及此种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或进行此种行为的企图；

1.3 被遗弃的水雷、鱼雷、炸弹或其他被遗弃的战争武器；

1.4 罢工者、被迫停工工人，或参加工潮、暴动或民变的人员；

1.5 任何恐怖分子或恶意或出于政治动机而行为的人员；

1.6 没收或征收。

2 并入

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 1/10/83(包括 4/4 碰撞条款)，除其第 1.2,3,4,6,12.1,8,22,23,24,25 和

26 条外,只要不与本条款的规定相冲突，即视为被并入本保险。

在违反拖航或救助服务的保证条款的情况下，仍可继续承保，但前提是在收到通知后立即通知保险

人，且就保险人要求的额外保险费达成一致。

3 扣押

在保险船舶已是捕获、扣押、扣留、拘禁、没收或征收的标的，而且被保险人因此已失去对保险船

舶的自由使用和处分达连续 12 个月的情况下，为确定保险船舶是否构成推定全损，应视为被保险人已

丧失了对保险船舶的占有而无重新获得的可能性。

4 责任免除

本保险不承保

4.1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4.1.1 应用原子或核裂变和/或聚变或其他类似反应或放射性力量或物质所制造的战争武器（以下

称核战争武器）的爆炸；

4.1.2 在下述国家间爆发战争（无论宣战与否）：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

4.1.3 征购或征用；

4.1.4 由保险船舶所有国或登记国的政府、公共或地方权力机关或根据其命令实施的捕获、扣押、

扣留、拘禁、羁押、没收或征收；

4.1.5 根据检疫法规或由于违反海关或贸易法规引起的扣留、拘禁、羁押、没收或征收；

4.1.6 实施普通的司法程序，没有提供担保或没有支付罚金或罚款或任何经济原因；

4.1.7 海盗（但本项除外责任不影响第 1.4 款承保的风险）。

4.2 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 1/10/83（包括 4/4 碰撞条款）承保的或非因其第 12 条便可据其索赔



的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4.3 根据任何其他对保险船舶的保险可补偿的或非因本保险便可根据该保险补偿的任何金额的索

赔。

4.4 任何迟延引起的费用索赔，但在英国法和根据 1974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惯例中原则上可

补偿的费用除外。

5 终止

5.1 本保险由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提前 7天发出通知而注销（此种注销自保险人发出或收到注销通知

的当日午夜起届满 7 天时生效）。但保险人同意恢复本保险，如果在注销通知届满前保险人和被保险人

之间就新的保险费率和/或条件和/或保证达成了协议。

5.2 无论是否已发出此种注销通知，本保险在下述情况下自动终止:

5.2.1 第 4 条第 1 款第 1 项（C1.4.1.1）定义的核战争武器的敌对性爆炸发生，不论此种爆炸发生

于何地、何时，也不论是否涉及到保险船舶；

5.2.2 在下述国家间爆发战争（无论宣战与否）：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

5.2.3 保险船舶被征购或被征用。

5.3 本保险因注销通知而注销或因本第 5 条规定的原因或因保险船舶出售而自动终止时，净保险费

应按比例退下给被保险人。

如果在保险人承保后且计划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之前，发生了根据上述第 5 条的规定可能已自

动终止本保险的任何事件，则本保险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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